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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就 2023 年度向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集团”）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 2024 年度（以下简称

“报告期”）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10 号），本公司向中国石化集团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90,438,24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99,999,999.94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11,987,328,778.90 元。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4 年 3

月 12 日汇入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投入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867,264,823.48

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包含利息收入及银行手续费）为人民币 10,228,173,750.60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投资风险，根据《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要求，同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本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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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上述监管规则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

行专户管理。2024 年 3 月 15 日，本公司与商业银行、保荐机构在北京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日，本公司会同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分别与商业银行、保荐机构

在北京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前述协议与上交所制订的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按照前述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专用账户的余额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人民币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使馆区支行 324674433828 9,616,654,458.1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 02020001040033965 113,640,873.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使馆区支行 346774483668 4,970,782.4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 714678288671 485,496,868.1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 678278281559 4,604,544.4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 667878302014 2,806,223.7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报告期内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自 筹 资 金 的 议 案 》 ， 同 意 本 公 司 使 用 募 集 资 金 人 民 币

1,215,422,591.73 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

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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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情况。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募投项目的变更。

五、募集资金的使用及披露

本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

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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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本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22〕15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本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21 日



5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11,98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注 2)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注 2)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注 2)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注 3)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注 3)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天津 LNG 项目三期工程

一阶段
无 4,500 4,500 4,500 278 278 (4,222) 6% 2027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燕山分公司氢气提纯设

施完善项目
无 187 187 187 115 115 (72) 61% 2024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茂名分公司炼油转型升

级及乙烯提质改造项目
无 4,800 4,800 4,800 182 182 (4,618) 4% 2027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茂名分公司 5 万吨/年聚

烯烃弹性体（POE）工

业试验装置项目

无 900 900 900 796 796 (104) 88% 2025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

公司 2 号 EVA 项目
无 1,600 1,600 1,600 496 496 (1,104) 31% 2026 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1,987 11,987 11,987 1,867 1,867 (10,120) 1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正文“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此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此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燕山分公司氢气提纯设施完善项目已于 2024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尚未使用资金 0.72 亿元主要为工程进度款、工程质保金和部分节余资金。项目资金

节余主要为公司在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对建设环节的费用进行了严格控制、

监督和管理，合理调度优化各项资源，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故而形成了资金节余。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为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 2：“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调整后投资总额”和“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为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确定的投资金额。

注 3：“本报告期投入金额”和“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包含实际已置换的先期投入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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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作为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中国石化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10号），公司向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390,438,247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1,999,999,999.9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1,987,328,778.90元。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4年 3月 12日汇入公

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4年 3月 13日出具《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400292号），对上述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1,867,264,823.48

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包含利息收入及银行手续费）为 10,228,173,750.60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投资风险，根据《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0277873825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027787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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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要求，同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上述监管规则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2024年 3月 15日，公司与商业银行、保荐人在北京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日，公司会同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分

别与商业银行、保荐人在北京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前述

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2024年度公司严格按

照前述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使馆区支行 324674433828 9,616,654,458.1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 02020001040033965 113,640,873.5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使馆区支行 346774483668 4,970,782.4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 714678288671 485,496,868.1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 678278281559 4,604,544.4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 667878302014 2,806,223.79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2024年

度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4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215,422,591.73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已出具《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7027787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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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401538

号）。广发证券已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出具了核查意见。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现金管理类产品的情况。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

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度，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

金管理违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

告的结论性意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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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

华振专字第 2501004号），认为：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

监会公告〔2022〕15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要求编制，并在所有重大

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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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11,98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注 2）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注 2）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注 2）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注 3）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注 3）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天津 LNG 项目三

期工程一阶段
无 4,500 4,500 4,500 278 278 (4,222) 6% 2027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燕山分公司氢气提

纯设施完善项目
无 187 187 187 115 115 (72) 61% 2024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茂名分公司炼油转

型升级及乙烯提质

改造项目

无 4,800 4,800 4,800 182 182 (4,618) 4% 2027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茂名分公司 5万吨/
年聚烯烃弹性体

（POE）工业试验

装置项目

无 900 900 900 796 796 (104) 88% 2025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中科（广东）炼化

有限公司 2号 EVA
项目

无 1,600 1,600 1,600 496 496 (1,104) 31% 2026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1,987 11,987 11,987 1,867 1,867 (10,1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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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正文“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年，公司未发生此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4年，公司未发生此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燕山分公司氢气提纯设施完善项目已于 2024年 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项目尚未使用资金 0.72亿元主要为工程进度款、

工程质保金和部分节余资金。项目资金节余主要为公司在保证项目建设质

量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对建设环节的费用进行了严格控制、监督和管理，

合理调度优化各项资源，降低项目建设成本和费用，故而形成了资金节余。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为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注 2：“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调整后投资总额”和“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为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确定的投资金额。

注 3：“本报告期投入金额”和“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包含实际已置换的先期投入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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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世杰 赵 鑫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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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的专项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作为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对中国石化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

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一）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财务公司”）成立于 1988

年，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

京监管局直接监管。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石化集团”）持股 51%，公司持股 49%。 

中石化财务公司经营范围是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其中包括《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全部本外币业务，主营业务为：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

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

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

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

费信贷；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从事套期保值类衍生品交易（交易品种

仅限于由客户发起的人民币外汇远期代客交易）。中石化财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110000101692907C，注册资本为 180 亿元人民币，住所为北京市朝阳

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中国石化大厦七层，现持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

管局核发的编号为 L0002H111000001 的《金融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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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骏公司”）于 1995 年 3 月

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是中国石化集团直接持股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持有中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发的放债人牌照。盛骏公司负责境外资金集中统筹管理，办

理境外企业结算、贸易融资、开立信用证及保函、外汇买卖及衍生品、现金管理、

跨境资金运营等业务，同时开展存款、债券投资业务。盛骏公司在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公司注册编号为 499127，商业登记证号码为 18879764，放债人牌照号

码为 1950/2023，注册资本为 16.33 亿美元，注册地址为中国香港湾仔港湾道一

号会展广场办公大楼 2403 室。 

二、协议条款的完备性及协议的执行情况 

2021 年 8 月 27 日，中国石化与中国石化集团签订了持续关联交易第六补充

协议。2021 年 10 月 20 日中国石化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关于 2022

年至 2024 年三年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协议约定，金融财务类及金融保险类服务主要包括在结算过程中所提供的存

款服务、贷款服务、贷款担保服务、财务共享服务、保险服务，及保险经纪、委

托贷款、外汇兑换、结算服务及其他中间业务，并对金融协议期限、金融交易类

型、各类金融交易预计额度、金融服务定价等作出了约定。 

2024 年度，公司与中石化财务公司、盛骏公司的金融服务存款、贷款业务严

格按照约定执行，未超过已批准的交易金额上限。公司 2024 年度与中石化财务

公司、盛骏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详见本核查意见“附表：

中国石化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三、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中国石化及其下属公司与中石化财务公司、

盛骏公司开展金融业务时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维护公司的资金安全，根据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业务

往来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

交易》等有关监管要求，公司制定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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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石化盛骏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

处置预案》（以下简称“《风险处置预案》”），主要内容包括负责风险处置

的机构及职责、风险报告与披露、风险处置程序、后续事项处理等，内容全

面、明确、可行。 

2024 年度，公司就与中石化财务公司、盛骏公司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每

半年出具风险持续评估报告。2024 年度公司与中石化财务公司、盛骏公司的存

款、贷款等金融业务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履行了必备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2024 年

度，中国石化严格按照《风险处置预案》规定把控风险，未发生风险事件。 

四、信息披露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签署持续关联交易第六补充协议、出具《风

险处置预案》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已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会计师关于 2024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

汇总表的专项说明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毕

马威华振专字第 2501109 号），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中国石化编制了专项说明所附的中国

石化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我们对

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与我们审计中国石化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时中国石化提供的

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

不一致。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第六补充协议对存款、贷款等金融

业务的条款约定完备，协议执行情况正常。2024 年度公司在中石化财务公司和

盛骏公司的存款金额未超过董事会、股东大会所批准的交易金额上限。根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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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石化财务公司、盛骏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2024 年未发现公司与中

石化财务公司和盛骏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款、贷款等业务存在异常，未发现中

石化财务公司和盛骏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存在重

大风险的情形。公司对相关协议和《风险处置预案》等情况的信息披露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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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中国石化 2024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 

2024 年度，公司与中石化财务公司、盛骏公司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情况汇总如下： 

一、存款业务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每日最高存款

限额 
存款利率范围 2024年初余额 

2024年度发生额 
2024年末余

额 
定期存款存

入金额 

定期存款取

出金额 

活期存款净

变动金额 

中石化财务

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持

股 51%，中国石

化持股 49% 

中石化财务公

司与盛骏公司

合计不超过 800

亿元 

活期：0.35%-1.35%；

定期：0.80%-7.40% 
7,493 14,705 14,816 340 7,722 

盛骏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

100%控股企业 

活期：0.00%-5.05%；

定期：0.5%-6.27% 
58,474 437,799 437,679 117 58,711 

二、贷款业务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贷款额度 贷款利率范围 2024年初余额 
2024年度发生额 

2024年末余额 
合计贷款金额 合计还款金额 

中石化财务

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持

股 51%，中国

石化持股 49% 

50,174 1.08%-4.99% 35,824 74,770 85,285 2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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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关系 贷款额度 贷款利率范围 2024年初余额 
2024年度发生额 

2024年末余额 
合计贷款金额 合计还款金额 

盛骏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

100%控股企业 
117,540 1.52%-6.39% 1,424 424,698 423,453 2,669 

三、授信或其他金融业务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关联方 关联关系 业务类型 2024年末余额 2024年度发生额 

中石化财务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持股 51%，中

国石化持股 49% 

开具承兑汇票 14,929 33,516 

票据贴现 - 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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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世杰               赵  鑫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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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10

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向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90,438,247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 11,999,999,999.94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1,987,328,778.90元。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人”）作为中国石

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保荐人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

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 2024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

一、保荐人自上市公司发行证券起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1
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持续督导工作制度，

并针对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制定相应的

工作计划。

保荐人已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了持续督

导制度，并制定了相应的工作计划。

2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在持续督导工

作开始前，与上市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

议，明确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义

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保荐人已与公司签订承销及保荐协议，该

协议明确了双方在持续督导期间的权利

和义务，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3
通过日常沟通、定期回访、现场走访、尽

职调查等方式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保荐人通过日常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回

访、现场检查等方式，了解公司业务情况，

对公司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4

持续督导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

违法违规事项公开发表声明的，应于披露

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核后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未发生按有

关规定须保荐人公开发表声明的违法违

规情况。

5

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出

现违法违规、违背承诺等事项的，应自发

现或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无重大违法

违规情况，相关当事人无违背承诺情况。

6
督导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

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人督导公司

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法



2

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券交易所发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

文件，并切实履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业务规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7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

治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等。

保荐人核查了 2024年持续督导期间内公

司履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

关制度的情况，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8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

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财务管理制度、会计

核算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以及募集资金

使用、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

衍生品交易、对子公司的控制等重大经营

决策的程序与规则等。

公司已建立健全内控制度，该等内控制度

符合相关法规并得到了有效执行。

9

督导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信息

披露制度，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

文件，并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公司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荐人督促公司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相关文件。

10

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进

行事前审阅，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

及时督促公司予以更正或补充，公司不予

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文件未进行

事前审阅的，应在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后五个交易日内，完成对有关文件的

审阅工作，对存在问题的信息披露文件应

及时督促上市公司更正或补充，上市公司

不予更正或补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

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保荐人对公司的

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审阅，不存在应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问题事项。

11

关注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或者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关注

函的情况，并督促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发生该等事项。

12

持续关注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未履行承诺事项的，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

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情

况。

13
关注公共传媒关于上市公司的报道，及时

针对市场传闻进行核查。经核查后发现上

市公司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经保荐人核查，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

公司未发生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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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实施情况

披露的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及时督促上市

公司如实披露或予以澄清；上市公司不予

披露或澄清的，应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

14

发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督促上市公司做出

说明并限期改正，同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一）涉嫌违反《上市规则》等相

关业务规则；（二）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签

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

形或其他不当情形；（三）公司出现《保

荐办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情形；（四）公

司不配合持续督导工作；（五）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保荐人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情

形。

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公司未发生该等

情况。

15
制定对上市公司的现场检查工作计划，明

确现场检查工作要求，确保现场检查工作

质量。

保荐人已制定现场检查工作计划，并明确

现场检查工作要求。

16

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荐机

构、保荐代表人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之日起 15日内进行专项现场核查：（一）

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二）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涉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三）可能存

在重大违规担保；（四）资金往来或者现

金流存在重大异常；（五）上海证券交易

所或者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的其他事项。

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需要

专项现场检查的情形。

17
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募集

资金的使用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

事项。

2024 年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

规定的要求。

二、保荐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情况

保荐人对中国石化 2024年度持续督导期间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

后及时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核查。保荐

人认为，中国石化已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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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公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持续督导期内，中国石化不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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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世杰 赵 鑫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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